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可能須予披露交易  

有關復星旅遊文化集團  

建議根據公司法第 86 條  

以協議安排方式回購股份  
 

最新進展公告  
 

茲提述復星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4 年 12 月 10 日之有關復星旅遊文化

集團（「復星旅文」）建議根據公司法第 86 條以協議安排方式回購股份的公告（「前次

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使用之詞彙與前次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鑑於： (1) 復星旅文已於 2025 年 3 月 4 日（香港時間）召開的法院會議及復星旅文股

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所有決議案； (2) 該計劃已於 2025 年 3 月 14 日（開曼群島時間）

獲大法院批准（未經修訂）；及 (3) 批准該計劃的大法院命令文本已於 2025 年 3 月 14

日（開曼群島時間）送呈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處長，並已於該處登記。該計劃之全部

條件已獲達成，因此，該計劃已於 2025 年 3 月 14 日（開曼群島時間）生效。  

 

撤銷復星旅文股份於香港聯交所的上市地位預計自 2025 年 3 月 19 日（星期三）（香港

時間）下午四時正起生效。  

 

本公司作為復星旅文的母公司，感謝一直以來支持復星旅文的股東及合作夥伴。我們

將繼續支持復星旅文的業務發展，並持續發揮本集團生態的協同效應。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復星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  

郭廣昌  

2025年 3 月 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廣昌先生、汪群斌先生、陳啟宇先生、徐曉亮先生、龔平先生、黃震先
生及潘東輝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余慶飛先生、李樹培先生及李富華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章晟曼先生、張
化橋先生、張彤先生、李開復博士及曾璟璇女士。 


